申訴專員無王管？

有許多人問我：你作為申訴專員，擔當監察政府的角色，那麼誰來監察你？ 

的確，要令每一位「客戶」完全認同我們的意見，或滿意我們的服務，絕不容易，特別是我們的工作是處理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涉嫌行政失當而引起的不滿，「客戶」找我們時大都已是一肚氣。當我們確立事實，但調查結果未如投訴人所想，他們更添不滿。他們若能提出新的理據支持他們投訴的事項，我會考慮覆檢其個案。我最終是否維持原來的決定，始終須視乎調查所得的事物是否確切和合理。

由於法例訂明我對個案的結論為最終決定，有些市民或感困惑：是否一切有關行政失當的調查都由申訴專員「一錘定音」？投訴人如在個案覆檢後仍然不滿申訴專員的結論，可有其他「上訴」途徑嗎？

答案是「有」。投訴人可以申請司法覆核，由法院決定是否批准；若批准，便會展開聆訊，以斷定我在對投訴個案作出決定的過程中，有否遵從自然公義的原則。

有些投訴人除了不滿投訴結果外，亦會投訴公署的調查人員的處事態度甚或操守。對職員的投訴，均由公署的總行政主任獨立處理，然後向我匯報調查結果。不過，經驗告訴我們，這類指稱多數是源於投訴人不滿調查結果和我的決定，與職員的態度或操守無關。

一直以來，市民大眾、立法會，以及傳媒，都密切關注申訴專員的工作，其實這是最有效的獨立監察。故此，我時刻緊記，處事必須堅守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

